		苏州市总工会关于“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汇报片”采购公告

	




		     为进一步规范苏州市总工会采购行为，加强监督、防范风险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促进廉政建设，现根据《苏州市总工会采购管理办法》（苏工办〔2019〕81号）要求，对“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汇报片”进行公开采购。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响应申报。
一、采购项目概况
项目名称：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汇报片
项目采购预算：29.8万元
项目时限：2023年4月10日
二、合格询价响应供应商的条件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3.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5.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6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三、采购项目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对“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”制作汇报片。供应商需对工会工作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有较深入的研究，形成成熟文案，较好总结回顾苏州产改5周年工作成果。需于2023年4月10日前完成汇报片的制作。
四、采购项目要求
影片指标：宣传片约7分钟
视频标准：全流程QFHD（ 3840 ×1260 ）
音频标准：AAC 256k 48000Hz 32bit 立体声
影片配音：汉语（普通话）
字幕语言：中文
影片元素：策划文稿、分镜头脚本、解说配音、媒资整理、实景拍摄、后期剪辑、音效配乐、特效包装、画面调色、渲染合成。
响应时须提供以下材料：
（1）响应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（2）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；
（3）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（4）响应报价表；
（5）响应单位关于资格的声明函；
（6）响应单位情况表；
（7）响应单位类似项目案例介绍；
（8）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等资信材料;
(9)与本次采购相关的其他资料。
响应文件要求装订成册，每页盖公章，装在一个文件袋里密封，封口处盖公章，并在密封袋正面有醒目的项目名称和响应单位全称。请于2023年3月29日17:00前送至苏州市总工会301室。
五、报价要求
供应商须对所供服务进行报价，报价一次报定，报价包含项目组成员在拍摄期间所产生的全部费用。
六、联系方式
地址：苏州市十梓街578号苏州市总工会产业工会办公室。
联系人：项扬
电话：0512-65232007。
七、公告期
公告之日起三个工作日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总工会  
 2023年3月27日
 






